
第二十五條附表修正規定

一、第一種樣式：

（一）標示大小與外環及內環之半徑比為六比五比三。

（二）銀底黑字。

（三）「ABC1234567890」為登錄機構英文代號與消防機具器材設備產

品流水編號之組合。

二、第二種樣式：

（一）標示大小長、寬均為三點五公分，外環及內環之半徑比為五比三。

（二）銀底黑字。

（三）「ABC1234567890」為登錄機構英文代號與消防機具器材設備產

品流水編號之組合。

三、第三種樣式：

（一）標示大小長為一點六公分、寬零點五公分。

（二）銀底黑字。

（三）「ABC1234567890」為登錄機構英文代號與消防機具器材設備產

品流水編號之組合。


